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組織規程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組織規程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組織規程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組織規程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以下簡稱本大隊），置大隊長，承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稱本局）局長之命，綜理隊務，並指揮、監

督所屬員工；置副大隊長一人，襄助大隊長處理隊務。 

第 三 條  本大隊設下列各組，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 法務組：研議相關法規修訂、法令釋疑、國家賠償請求處理、

行政救濟、強制執行、行政罰鍰繳納等相關事項。 

二 認定一組：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境內位於淡水河以東之行

政區域違建查報及認定等事項。 

三 認定二組：本市境內位於淡水河以西之行政區域違建查報及認

定等事項。 

四 拆除一組：本市境內位於淡水河以東之行政區域違建排拆、拆

除及結案等事項。 

五 拆除二組：本市境內位於淡水河以西之行政區域違建排拆、拆

除及結案等事項。 

六 拆除三組：本市下水道工程所需用地上違建之認定、拆除、結

案等事項。 

七 廣告組：本市違規廣告物認定、排拆、拆除及結案等事項。 

八 違建管理組：違建業務專案規劃、績效督導、受理違章建築修

繕及屋頂改式申請、違章建築業務府會協調及爭議處理、違章

建築拆除費用收取等事項。 

九 行政組：文書、檔案管理、公文管理、事務、出納、採購、財

產管理、研考、公共關係、新聞發布，綜合業務及不屬於其他

各組、室之事項。 

第 四 條   本大隊設組長、分隊長、組員、技士、助理員、技佐、辦事員、書

記。 

第 五 條   本大隊設會計室，置主任、科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六 條  本大隊設人事室，置主任、專員、科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

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七 條  本大隊設政風室，置主任、專員、科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

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第 八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九 條  大隊長出缺時，於繼任人員到任前，由本局轉陳新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派員代理之。 

大隊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一 副大隊長。 

二 組長。 

前項情形，本府得指派適當人員代理之。 

第 十 條  本大隊隊務會議，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大隊長。 

二 副大隊長。 

三 組長。 

四 分隊長。 

隊務會議由大隊長召集，並為主席。必要時，得由大隊長邀請或指

定有關人員列席或出席。 

第 十一 條  本大隊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乙表及丙表。甲表由本大隊擬訂，

報本局轉陳本府核定；乙表由本大隊擬訂，報本局核定；丙表由本大隊

訂定，報本局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大 隊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 一  

副 大 隊 長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組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九 
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暫列。 

分 隊 長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  

組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十一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五十三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
第六職等。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 
內五人得列薦任
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九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八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一  

合                              計 一二○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之規

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